
上年增长7.8％。下岗职工增加，再就业工作力度加大。年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101.1万

人，其中48.65万人实现再就业，年末实有下岗职工52.45万人，下岗未就业职工比上年末增加

4.95万人，增长10.4％。全年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为48.1％，比上年提高0.5个百分点。城镇人

口登记失业率为3.9％。

　　十一、人民生活和环境保护

　　城镇居民收入继续增加。据抽样调查，1999年全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815元，增长

7％，考虑价格因素，实际增长7.4％。高低收入户收入差距明显扩大。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

户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4.5：1扩大到4.86：1。居民收入减收面由37.2％下降到36.2％。居民

支出投向发生变化，设备用品及服务、交通和通信、居住、教育、医疗保健支出加大。1999年城

镇居民人均实际支出6109元，增长6.7％。在实际支出中，居民消费支出和非消费支出所占比

重由上年的76.4：23.6变为78.6：21.4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799.5元，增长9.8％。其中：设

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20.8％，交通和通信支出增长25.6％，居住支出增长19.8％，教育支出

增长11.8％，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增长12.1％，但购房与建房支出下降38.8％。

　　农民收入有所增加。1999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44.58元，比上年增加81.4元，

增长4％；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47.18元，增加82.32元，增长4％，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

5.5％。其中，农民家庭经营的第一产业纯收入减少47.74元；农民家庭经营二、三产业纯收入

增加37.07元；从乡镇企业、建筑业和个体企业等处打工得到的劳动报酬收入增加82.52元；其

他转移性和财产性纯收入增加10.47元。农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645.82元，下降11.5％；农民

生活消费总支出1920.15元，增长1.6％；农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人均1328.65元，增长5％。

　　城乡居民居住条件继续改善。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1平方米，增加1.3平方米；

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9.88平方米，增加1.1平方米，其中砖木和钢筋混凝土住房占92.1％，

比上年提高0.3个百分点。

　　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，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险事业发展步伐加快。年末拥有社会福利院床

位3.67万张，增长0.5％；社会福利院收养孤寡老人、儿童等2.79万人，增长0.4％。得到社会

保障救济人数达645.08万人，当年救济547.7万人次，国家抚恤、补助各类优抚对象28.56万


